


2024年度食安经费项目资金
部门评价报告
 
 









  部门（单位）名称：（盖章）      

年  月  日






2024年度食安经费项目资金部门评价报告

为加强食品安全监管，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2024年，市政府统筹安排食品安全综合监管经费556.98万元，实际可用315.18万元。根据国家、省食品安全工作要求及我市2024年食品安全工作开展情况，我办组织开展了食品安全综合监管经费的绩效评估，现将有关情况报告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概况。
食品安全关乎国计民生。食品安全综合监管经费主要用于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监督抽检、日常监管、专项整治与督查、示范创建、落实“两个责任”、科普宣传等，旨在发挥财政专项资金的保障作用，强化食品安全过程监管，防范化解食品安全风险，提升我市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根据《2012年第5次市委常委会议纪要》《2019年第46次市政府常务会议纪要》和《益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益阳市食品安全检测资源统筹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益政办发〔2012〕24号）等精神，从2012起，市财政整合使用食品安全监管资金，逐年适当增加食品安全经费预算。
各项目相关单位根据食品安全综合监管情况按程序申报、开支、使用项目经费。
（二）资金使用管理情况。主要包括：预算支出组织管理机构；预算资金和项目管理制度建设，资金投向结构合理性，资金拨付及时性等，项目立项、申报、评审、监督管理、验收等阶段组织实施的合规性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共湖南省委 省人民政府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实施意见》（湘发〔2019〕15号）、《益阳市食品安全综合监管资金管理办法》(益财社〔2017〕317号)等文件精神及我市2024年食品安全工作开展情况，由市食安办统筹提出项目资金拨付计划建议，呈送市政府领导审批后，由市财政拨付到相关部门。各相关部门根据工作和活动实际开展情况开支、使用食品安全综合监管经费。
具体操作流程为：申报单位根据市政府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对照资金项目申报要求，向市食安办提交申报材料，并保证所申报项目资料真实、合法、完整、有效。市食安办对上报的项目进行形式初审，初审内容包括项目内容是否真实并符合专项资金支持范围、申报单位是否符合申报条件、绩效目标是否明确具体、申报资料是否符合要求、同一项目是否存在多头或重复申报等。对初审合格的项目，由市食安办会同市财政局进行评审。市食安办会同市财政局根据市委、市政府年度工作重点、年度资金预算，结合评审意见、考察情况等，研究确定拟立项项目和资金分配方案，并按要求进行公示。经公示无异议的项目，由市财政局会同市食安办按照确定的资金分配方案下达项目专项资金，并按照国库集中支付制度的相关规定及时拨付。原则上直接将资金拨付到项目实施单位（最终用款单位）。相关单位在收到专项资金文件后，应当按照项目资金的使用和管理要求，并严格组织项目实施。专项资金必须实行单独核算、专款专用，不得将其用于所属部门预算安排的各项支出。凡涉及到政府采购、招投标等事项的，要严格按照有关规定执行。专项资金使用必须严格按预算执行。如果项目实施过程中确需调整项目内容、预算总额的，应当书面报市食安办、市财政局办理调整审批手续。
2024年食品安全综合监管资金共计315.18万元，市食安办（市市场监管局）结合工作实际，制订食品安全综合监管经费安排方案，经局党组审议通过，提请市财政局予以拨付。资金安排及拨付明细如下：
表1  2024年益阳市食品安全综合监管经费拨付明细表
	单位
	项目(需修改)
	金额
（万元）
	备注

	市市场监管局
	监督抽检108万元、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10万元、食品安全培训14万元、校园食品安全专项整治10万元、A级主体非现场监管4.18万元
	146.18
	抽检1900批次

	市卫生健康委
	食源性疾病监测
	5
	卫生健康系统
20万元


	市卫生计生
综合执法局
	生活饮用水监督、健康产品抽检           
	5
	

	市疾控中心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野生蘑菇防控宣传  
	10
	

	市发展改革委
（市粮食和储备局）
	粮油抽检
	7
	

	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食品监督抽检56万元、抽检秘书处运行经费7万元、重大活动保障食品快速检测5万元
	68
	抽检800批次

	市产商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食品监督抽检49万元、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培训5万元
	54
	抽检700批次

	市市场服务中心
	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
	5
	

	县市区市场监管局
	2023年度食品安全抽检经费
	10
	

	桃江县马迹塘镇
	“5·17预防野生蘑菇中毒宣传日”活动
	5
	

	
	
	
	

	合计
	
	315.18
	


（三）绩效目标完成程度。主要包括绩效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实现的产出情况和取得的效益情况。
1.食品安全综合协调运行有序。一是强化工作调度。邓曙光副市长主持召开2024年益阳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全体会议，市食安办主任黄劲报告了全市食品安全工作，熊炜市长出席会议并讲话，印发《益阳市2024年食品安全重点工作安排》等文件。二是强化风险会商。今年7月，市食安办组织发改、教育、公安、农业农村、卫健等部门和各县市区局召开了全市食品安全风险会商会议，交流会商风险预警和防控工作。12月，组织各县市区局召开食品安全风险会商暨重点工作调度会议，总结全市风险会商工作，严格落实月管控、季排查方式、半年调度风险会商工作机制，分线排查风险隐患，全面汇集相关信息，深入分析研判，强化防控措施。三是强化总结考评。代市委市政府起草了《中共益阳市委 益阳市人民政府关于2024年益阳市食品安全工作情况的报告》，印发了《益阳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关于2023年全省食品安全工作评议考核通报问题整改情况的报告》。加强迎考调度，积极对接省局相关处室做好准备工作。加强市委组织部等相关部门联系，做好市级考核的相关工作。
2.食品安全社会共治全面加强。一是强化野生蘑菇中毒防控宣传。5月17日，在桃江县马迹塘中学启动“益阳市2024年预防野生蘑菇中毒宣传日”活动，劝导群众不采、不食、不买、不卖野生蘑菇。全市多地分别开展了形式各样的预防野生蘑菇中毒宣传活动。全市野生蘑菇中毒事件和人数同比均出现下降。二是开展形式多样的食品安全宣传活动。出台工作方案，精心组织了食品安全周宣传启动仪式，先后开展了食品安全综合业务、主体责任落实等培训，组织开展食品安全知识进校园、进农村、进企业、进社区、进市场等宣传教育活动。三是及时高效处置舆情。11月9日，今日头条出现蔬菜上蓝色物质吃多了铜中毒的舆情；11月21时，抖音平台出现益阳俄罗斯食品展会假货横行的舆情，陈竞书记对这两起舆情先后作出批示。市局加强统筹协调，迅速组织执法人员到红联市场、沃尔玛等单位开展检查调查，通过省局、市局微信公众号发布了科普文章，指导赫山区市场监管局采取多种措施，有效应对了两次舆情事件，并向陈竞书记做好了汇报。
3.有效防范化解风险隐患。严格落实食品安全月管控、季排查、半年调度风险会商工作机制，以市食安办名义组织发改、教育、公安、农业农村、卫健等部门和各县市区局召开了全市食品安全风险会商会议，分线排查风险隐患，全面汇集相关信息，深入分析研判，强化防控措施。围绕原料稻谷进货查验、生产过程控制、出厂检验等重点方面，不断加强对大米生产企业的监管工作，积极防范化解大米镉超标风险。全年检查大米生产企业491家次，飞行检查22家，抽检506批次，责令整改问题850余个，查处案件7起。针对大米生产企业多为夜间生产的特点，组织“夜鹰”突击执法检查行动，发现整改问题20余条。
4.始终突出重点监管领域。全省率先出台优化食品安全属地管理责任工作机制，对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先进予以表彰。我市食品生产企业开展“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覆盖率和执行率均排在全省前列；全市食品生产企业监督抽考主体覆盖率90.6%，排名全省第一。中小学校园食品安全突出问题、严厉打击肉类产品违法犯罪、特供酒、复用餐饮具等专项整治取得明显成效。
5.强化重点领域食品抽检。2024年全市完成食品安全监督抽检12233批次，任务完成率101.94%，其中市级完成任务食品抽检3400批次，任务完成率100%。检出不合格样品493批次，不合格率4.03%。同时紧贴民生特色，增加大米、砖茶、肉制品、酱腌菜、包装饮用水等地方特色食品抽检频次合格率98%以上，相比去年整体合格率稳步提升。组织开展“春节和3·15”“进学校和进企业”“你点我检”食品安全专项抽检活动，合格率为99%以上，并邀请群众、新闻媒体记者参与现场观摩。
二、部门评价工作开展情况
（一）绩效评价目的。通过绩效评价全面分析该项目资金使用、管理和项目实施情况，进一步规范食品安全综合监管资金的使用，强化财政资金支出绩效理念，切实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二）绩效评价标准。按照设定的指标体系进行打分，评价标准采用百分制，实施效果与预期目标比较，判断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三）绩效评价过程。由市食安办结合平时工作调度和年度食品安全考核对各项目单位资金使用情况进行评价。通过对项目单位基础数据资料、辅证材料进行审查核实，最终形成自评报告。
三、综合评价结论
经过绩效评价，食品安全综合监管项目资金自评得分为99分，综合评价为优秀。详见下表：
	项目名称
	食品安全综合监管资金　

	主管部门
	　益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实施单位
	　

	项目资金
（万元）
	　
	年初
预算数
	全年
预算数
	全年
执行数
	分值
	执行率
	得分

	
	年度资金总额　
	315.18
	315.18
	315.18
	10分
	100%
	10分

	
	其中：当年财政拨款　
	315.18
	315.18
	315.18
	
	
	

	
	上年结转资金　
	0
	
	
	
	
	

	
	其他资金
	0
	
	
	
	
	

	年度总体目标
	预期目标
	实际完成情况　

	
	1.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及食品和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工作，提高食品安全风险隐患排查和处置能力。
2.推进落实食品安全“两个责任”机制
3.开展食品安全专项整治。
4.实施示范引领行动，开展食品安全示范创建。
5.兑现食品安全举报奖励。            
6.提升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水平。　
	　食品安全形势稳定向好，全年未发生较大及以上食品安全事故，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的满意度达到84.33%。

	绩
效
指
标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年度
指标值
	实际
完成值
	分值
	得分
	偏差原因
分析及
改进措施

	
	产出指标
(60分)
	数量指标
	食品安全抽检数
	3600批次
	3400批
	8分
	7分
	

	
	
	
	食品安全示范区创建标准的县市区数
	≧3次
	3次
	8分
	8分
	建议删除，示范创建2024年已暂停

	
	
	质量指标
	不合格食品抽检核查处置率
	100%
	100%
	8分
	8分
	

	
	
	
	食品抽检应公布信息公布率
	100%
	100%
	8分
	8分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总体合格率
	≧97%
	≧97%
	7分
	7分
	

	
	
	时效指标
	食品安全工作考核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31日前
	2024年12月31日前
	7分
	7分
	

	
	
	
	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完成时间
	2024年12月31日前
	2024年12月31日前
	7分
	7分
	

	
	
	成本指标
	食品安全抽检经费成本
	≤800元/批次
	≤800元/批次
	7分
	7分
	

	
	效益指标(30分)
	经济效益指标
	辖区食品产业健康有序发展的活力
	不断提高
	不断提高
	6分
	6分
	

	
	
	社会效
益指标
	保障食品安全，避免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保障食品安全，避免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不断提高
	6分
	6分
	

	
	
	
	辖内与补助资金相关的重大食品安全监管责任事故发生数
	0
	0
	6分
	6分
	

	
	
	可持续影响指标
	持续提升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和水平
	长期
	长期
	6分
	6分
	

	
	
	
	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能力
	不断提高
	不断提高
	6分
	6分
	

	
	
	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
	群众对食品安全满意度
	83%以上
	84.33%
	10分
	10分
	

	总分
	100分
	99分
	


四、绩效评价指标分析（根据附件评分表，逐项进行分析）
（一）预算支出决策情况
1.资金到位率。2024年食品安全综合监管资金共计315.18万元，截至2024年12月31日，实际到位315.18万元，资金到位率为100%。
2.预算执行率。截至2024年12月31日，实际共分配使用项目资金315.18万元，预算执行率为100%。
（二）预算执行过程情况
食安经费按照预算管理要求，进行预算编制、指标安排、分解下达。相关部门严格按照相关文件规定，对资金进行管理和使用，在资金使用过程中，注重提高资金使用效益，防止出现挤占、挪用、虚列、套取补助资金等行为。定期开展绩效评价工作，对资金的使用效益进行客观、全面地评价，并将评价结果作为后续资金分配和改进管理的重要依据。通过食安经费的投入，各级部门加强了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提高了食品安全事件的应急处置能力。资金的投入促进了食品产业的健康有序发展，提高了食品生产经营者的食品安全意识和责任感。食品安全工作的不断加强，使得人民群众对食品安全工作的满意度不断提高。
（三）预算支出产出情况
1.数量指标
（1）食品及食用农产品抽检量：2024年全市完成食品和食用农产品抽检21069批次，达到4.5批次/千人，其中市场监管部门完成12234批次、农业农村部门完成8000批次、粮食部门完成835批次。
（2）食品安全示范区创建标准的县市区数：3（建议删除，示范创建工作2024年已暂停）
2.质量指标。
不合格食品抽检核查处置率100%，食品抽检应公布信息公布率100%，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总体合格率≧97%。
3.时效指标。截止2024年12月31日，全部按照年初既定目标完成各项食品安全工作任务。
（四）预算支出效益情况
食品安全监管能力和水平持续提升，食品安全事件应急处置能力不断增强，辖区食品产业健康有序发展，全年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
五、存在的问题和改进措施
（一）人员及装备经费投入不足。一方面，配备到村（社区）一级的食品安全协管员待遇报酬还没有明确的政策依据，无法纳入财政预算。另一方面，基层监管所快速检测装备、执法记录仪、执法车辆等配备不齐，严重影响基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效能。
（二）绩效管理不完善。未能较好地发挥绩效监控作用，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设置较少，绩效目标未细化和量化，存在指标设置不全面，部分指标不能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予以体现。后续将合理地设置绩效目标，加强与业务部门的沟通配合，根据往年实施情况与工作计划认真分析和提炼后，科学完整设置清晰明确、量化可衡量的年度绩效目标和指标，全面反映项目主要实施内容、质量标准。
六、部门评价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自评结果拟向市食安委各成员单位征求建议意见，进一步完善资金申报、使用、管理和绩效评估等各项机制，更好发挥项目资金带动作用。根据市财政部门关于部门绩效自评工作通知的要求，于2025年4月29日在益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门户网站上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七、他需要说明的问题
无

附件：部门评价绩效指标评分表







附件
2024年度食品安全综合监管资金项目资金
部门评价指标体系评分表
（根据项目实际情况自行设计完善）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三级指标
	分值
	指标解释
	指标说明
	得分

	决  策
	预算支出决策
（项目立项）
	预算支出决策（项目立项）依据
充分性
	2
	预算支出决策（项目立项）是否符合法律法规、相关政策、发展规划以及部门职责，用以反映和考核决策（立项）的依据情况。
	评价要点：
①决策（立项）是否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国民经济发展规划和相关政策；
②决策（立项）是否符合行业发展规划和政策要求；
③决策（立项）是否与部门职责范围相符，属于部门履职所需；
④预算支出是否属于公共财政支持范围，是否符合中央、地方事权支出责任划分原则；
⑤预算支出是否与相关部门同类预算支出或部门内部相关预算支出重复。
	2

	
	
	决策（立项）程序规范性
	2
	预算支出申请、设立过程是否符合相关要求，用以反映和考核决策（立项）的规范情况。
	评价要点：
①预算支出是否按照规定的程序申请设立；
②审批文件、材料是否符合相关要求；
③事前是否已经过必要的可行性研究、专家论证、风险评估、绩效评估、集体决策。
	2

	
	绩效
目标
	绩效目标
合理性
	2
	预算支出所设定的绩效目标是否依据充分，是否符合客观实际，用以反映和考核预算支出绩效目标与预算支出实施的相符情况。
	评价要点：
（如未设定预算绩效目标，也可考核其他工作任务目标）
①预算支出是否有绩效目标；
②预算支出绩效目标与实际工作内容是否具有相关性；
③预算支出预期产出效益和效果是否符合正常的业绩水平；是否与预算确定的预算支出投资额或资金量相匹配。
	2

	
	
	绩效指标
明确性
	4
	依据绩效目标设定的绩效指标是否清晰、细化、可衡量等，用以反映和考核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的明细化情况。
	评价要点：
①是否将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细化分解为具体的绩效指标；
②是否通过清晰、可衡量的指标值予以体现；
③是否与预算支出目标任务数或计划数相对应。
	4

	决
策
	资金
投入
	预算
编制
科学性
	3
	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有明确标准，资金额度与年度目标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预算支出预算编制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评价要点：
①预算编制是否经过科学论证；
②预算内容与支出内容是否匹配；
③预算额度测算依据是否充分，是否按照标准编制；
④预算确定的预算支出投资额或资金量是否与工作任务相匹配。
	3

	
	
	资金
分配
合理性
	2
	预算资金分配是否有测算依据，与补助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用以反映和考核预算支出预算资金分配的科学性、合理性情况。
	评价要点：
①预算资金分配依据是否充分；
②资金分配额度是否合理，与项目实施单位或地方实际是否相适应。
	2

	过
程
	资金
管理
	资金
到位率
	2
	实际到位资金与预算资金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资金落实情况对预算支出实施的总体保障程度。
	资金到位率=（实际到位资金/预算资金）×100%。
实际到位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预算支出期）内落实到具体预算支出的资金。
预算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预算支出期）内预算安排到具体预算支出的资金。
	2

	
	
	预算
执行率
	4
	预算资金是否按照计划执行，用以反映或考核预算支出预算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率=（实际支出资金/实际到位资金）×100%。
实际支出资金：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预算支出期）内预算支出实际拨付的资金。
	4

	
	
	资金
使用
合规性
	8
	预算资金使用是否符合相关的财务管理制度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预算资金的规范运行情况。
	评价要点：
①是否符合国家财经法规和财务管理制度以及有关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规定；
②资金的拨付是否有完整的审批程序和手续；
③是否符合预算支出预算批复或合同规定的用途；
④是否存在截留、挤占、挪用、虐列支出等情况。
	8

	
	组织
实施
	管理
制度
健全性
	4
	预算支出实施单位的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用以反映和考核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对预算支出顺利实施的保障情况。
	评价要点：
①是否已制定或具有相应的业务管理制度；
②财务和业务管理制度是否合法、合规、完整。
	4

	过
程
	
	制度
执行
有效性
	7
	预算支出实施是否符合相关业务管理规定，用以反映和考核业务管理制度的有效执行情况。
	评价要点：
①是否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管理规定；
②预算支出调整及支出调整手续是否完备；
③预算支出合同书、验收报告、技术鉴定等资料是否齐全并及时归档；
④预算支出实施的人员条件、场地设备、信息支撑等是否落实到位。
	7

	产   出
	产出
数量
	实际
完成率
	13
	预算支出实施的实际产出数与计划产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预算支出产出数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实际完成率=（实际产出数/计划产出数）×100%。
实际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预算支出期）内预算支出实际产出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数量。
计划产出数：预算支出绩效目标确定的在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预算支出期）内计划产出的产品或提供的服务数量。
	13

	
	产出
质量
	质量
达标率
	12
	预算支出完成的质量达标产出数与实际产出数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预算支出产出质量目标的实现程度。
	质量达标率=（质量达标产出数/实际产出数）×100%。
质量达标产出数：一定时期（本年度或预算支出期）内实际达到既定质量标准的产品或服务数量。既定质量标准是指预算支出实施单位设立绩效目标时依据计划标准、行业标准、历史标准或其他标准而设定的绩效指标值。
	12

	
	产出
时效
	完成
及时性
	5
	预算支出实际完成时间与计划完成时间的比较，用以反映和考核预算支出产出时效目标的实现程度。
	实际完成时间：预算支出实施单位完成该预算支出实际所耗用的时间。
计划完成时间：按照预算支出实施计划或相关规定完成该预算支出所需的时间。
	5

	
	产出
成本
	成本
节约率
	5
	完成预算支出计划工作目标的实际节约成本与计划成本的比率，用以反映和考核预算支出的成本节约程度。
	成本节约率=[（计划成本-实际成本）/计划成本]×100%。
实际成本：预算支出实施单位如期、保质、保量完成既定工作目标实际所耗费的支出。
计划成本：预算支出实施单位为完成工作目标计划安排的支出，一般以预算支出预算为参考。
	5

	效   益
	预算
支出
效益
	实施
效益
	15
	预算支出实施所产生的效益。
	预算支出实施所产生的社会效益、经济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等。可根据预算支出实际情况有选择地设置和细化。
	15

	
	
	社会
公众
或服
务对
象满
意度
	10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对预算支出实施效果的满意程度。
	社会公众或服务对象是指因该预算支出实施而受到影响的部门、群体或个人。一般采取社会调查的方式。
	9

	总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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